北京师范大学永平自立贷学金、永平境外交流贷学金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心和公益基金会热心支持祖国教育事业，注重提高青年学生的自立自强意识，积极培养青年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诚信精神，特筹集善款 1000 万元人民币，自2011 年起定向捐赠至我校，专项设立“北京师范大学永平自立贷学金”。2021年，在原有基础上增设“永平境外交流贷学金”。为规范贷学金项目管理，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永平自立贷学金”和“永平境外交流贷学金”（可以统称为“永平贷学金”）以捐赠人的捐赠款（分五期到账，每期 200 万元）为贷款基金，在此基础上包含基金产生的银行利息、贷款学生归还的“贷学金”本金以及贷款使用费等。

第二章 贷学金的管理
第三条 成立永平贷学金基金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由教育基金会、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国际交流处等相关工作人员组成，负责“贷学金”的管理办法的修订、资金统筹与分配、评估并决定其他相关重大问题，工作组设在教育基金会。
第四条 教育基金会负责统筹“永平贷学金”的管理，具体负责捐赠方联系、宣传、贷学金资金发放和还贷入账等；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永平自立贷学金”贷款合同签署、申请审批、建档、用款申请及还贷审批等日常事务；国际交流处负责“永平境外交流贷学金” 申请，报工作组审批。

第三章 贷学金的用途
第五条 贷学金用途
（一）永平自立贷学金
1. 用于缴纳学校学费、住宿费等支出；
2. 用于在校日常生活费等支出；
3. 用于开展科学研究项目、撰写科研论文所必须的试验、实验或社会实践等支出；
4. 用于学生提升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支出；
5. 用于其他帮助贷款学生完成学业的特别支出。
（二）永平境外交流贷学金
用于资助我校在校生短期境外交流所需费用，可用于相关学费、住宿费、交通费、生活费等。

第四章 申请条件和贷学金额度
第六条 申请条件
   （一）永平自立贷学金
1.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未受过学校处分，诚实守信、勤奋努力；
2. 在校在籍的全日制一到四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包括昌平校区和珠海校区；
3. 一年级新生申请贷款无成绩要求；二年级及以上本科生申请时，上学年学习成绩综合测评应排名在专业年级前 2/3，不及格课程不超过1门；研究生申请时，不及格课程不超过1门；
4. 有考试作弊或学术不诚信者不得申请；已经获得其他助学金或助学贷款的学生应当将此信息如实反映在永平自立贷学金申请表中。
（二）永平境外交流贷学金
1.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未受过学校处分，诚实守信、勤奋努力；
2. 在校在籍的全日制本科生和研究生，包括昌平校区和珠海校区；
3. 参加学校及院（系）组织的短期境外交流项目；
4. 本科生申请时，学习成绩综合测评应排名在专业年级前 2/3，不及格课程不超过1门；研究生申请时，不及格课程不超过1门；
5. 有考试作弊或学术不诚信者不得申请；已经获得其他助学金或助学贷款的学生应当将此信息如实反映在永平境外交流贷学金申请表中。原则上在校期间只能申请永平境外交流贷学金1次，且已申请过永平自立贷学金的也不可申请永平境外交流贷学金，已还清此前申请的永平自立贷学金、永平境外交流贷学金的情况除外。
第七条 贷学金额度
[bookmark: _GoBack]（一）永平自立贷学金
1. “永平自立贷学金”申请额度为每人每期人民币10000元和15000元两档次，原则上以不超过两次申请、审批贷学金为限；具体金额根据贷款用途，在使用协议中约定；
2. “自立贷学金”发放额度以当年贷学金基金账户余额为准；余额若不足，原则上按申请“贷学金”最低标准发放；
3. 在自立贷学金总额有限的情况下，采用随机抽签的方法筛选贷款学生，同时，原则上优先满足师范专业学生的申请。
（二）永平境外交流贷学金
1. 在优先满足永平自立贷学金的基础上，贷学金剩余部分用于短期境外交流项目；
2. 短期境外交流以不超过项目所需资金（包括学费、住宿费、交通费、生活费等）为最高限额，具体金额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审核决定并在使用协议中约定；
3. 符合申请资格的学生人数超过境外交流项目贷学金最大受惠人数时，原则上以全球1-300的高校教育专业为第一优先，全球排名1-300的高校其他专业为第二优先。 

第五章 申请和发放程序
第八条 永平自立贷学金，每年申请两次，申请时间为每年的3月和9月（学校正式开学后）。如遇特殊情况，学生也可随时提出申请。具体申请和发放程序如下：
1. 针对未入学新生，由学生主管部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发放（邮寄）宣传介绍性材料；针对在校老生，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正式发放“贷学金”通知，每年3月下旬和10月下旬前完成学生申请工作，并将初审合格材料报校基金会复核。
2. 学生可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填写《北京师范大学永平自立贷学金申请表》，家长或法定监护人在申请表上签字同意并提供其身份证复印件。
3. 学院根据申请材料有关内容进行初审后，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经工作组组织评估批准，报心和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备案后，学校将结果通知所在学院或研究生院及申请人。
4. 贷学金申请获准后，由申请学生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共同签署《北京师范大学永平自立贷学金使用协议》。
5. 《北京师范大学永平自立贷学金使用协议》签订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根据合同约定，按时将审批的“贷学金”金额划入指定的学生账户。
6. 在“贷学金”发放期间，贷款学生受到校规校纪处分或有两门及两门以上课程成绩不及格或不能完成学业而休学等，视为贷款学生违约，除中止尚未发放的“贷学金”金额外，贷款学生应在离校之日起一年内归还所借“贷学金”。
第九条 永平境外交流贷学金，每年申请两次，申请时间为每年的5月和12月，如遇特殊情况由工作组临时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具体申请和发放程序如下：
1. 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提供境外著名高校名单，组织学生报名。
2. 学生填写《北京师范大学永平境外交流贷学金申请表》一式四份, 家长或法定监护人在申请表上签字同意并提供其身份证复印件。
3. 由工作组评审并确定获得资助学生名单及额度，由国际处公示无异议后报心和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备案，国际处将结果通知申请学生。
4. 贷款学生与学校教育基金会签订《北京师范大学永平境外交流贷学金使用协议》。 
5. 学校教育基金会根据使用协议发放贷学金。
6. 在“贷学金”发放期间，贷款学生受到校规校纪处分或有两门及两门以上课程成绩不及格或不能完成学业而休学等，视为贷款学生违约，除中止尚未发放的“贷学金”金额外，贷款学生应在离校之日起一年内归还所借“贷学金”。

第六章 还贷及使用费
第十条 永平自立贷学金和永平境外交流贷学金的贷款学生可随时归还贷学金，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提出申请计算贷学金的利息。
永平自立贷学金：原则上应一次性还清贷学金本金及全部使用费，特殊情况可分期偿还；
永平境外交流贷学金：可以一次性还清，也可以分期偿还，分期次数不超过3次。
第十一条 贷款学生在毕业前不能偿还全部贷学金的，须与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签订《北京师范大学永平自立贷学金/永平境外交流贷学金还款信息确认及承诺书（针对毕业生）》。本科生应自毕业之日起10年内还清，硕士生应自毕业之日起8年内还清。
第十二条 因转学、退学等原因离校不再具有学籍的贷款学生，应立即还清贷款方可办理离校手续。
第十三条 “贷学金”使用费按贷款学生贷款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或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具体存款利率在使用协议书中注明。“贷学金”自发放之日起至毕业后4年内还贷的，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并用复利方式计算使用费；毕业4年后还款的，按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使用费，使用复利。学生在本科阶段贷款，毕业时间以本科毕业时间为准，硕士阶段贷款，毕业时间则以硕士毕业时间为准。
例如： 2015年 10 月 24日银行存款利率分别为 1 年期 1.50%、3年期 2.75%，一名大一学生此时申请了永平自立贷学金 10000 元，则按年计算还款数额如下：
	
	贷款时间
	贷款利息
	还款数额

	在

校

期

间
	大二
	10000×1.5%
	10150

	
	大三
	10150×1.5%
	10302.25

	
	大四
	10302.25×1.5%
	10456.78

	


毕

业

之

后
	第一年
	10456.78×1.5%
	10613.63

	
	第二年
	10613.63×1.5%
	10772.83

	
	第三年
	10772.83×1.5%
	10934.42

	
	第四年
	10934.42×1.5%
	11098.44

	
	第五年
	11098.44×2.75%
	11403.65

	
	第六年
	11403.65×2.75%
	11717.25



      第十四条 贷款学生要认真履行还款义务。毕业前未还清贷款并未与学校签订《北京师范大学永平贷学金还款信息确认及承诺书（针对毕业生）》的，学校可按照学籍管理有关规定予以处置。
第十五条 贷款毕业生应在还贷期限内还清“贷学金”本金及全部使用费。毕业生在“贷学金”未还清之前，须按照《还款信息确认及承诺书》的条款，与学校教育基金会持联系，及时通报个人工作及地址、电话、通信等联系方式变动情况。学校教育基金会将在其还贷期最后六个月内通知贷款毕业生到期还贷。
第十六条 对逾期拒不还贷的贷款毕业生，将在有关网站或其他媒体上发布催还公告，并公布其姓名、身份证号、原所在学院、班级、专业及目前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并书面告知其现工作单位、现居住地行政管理机构或现就读学校。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细则》作为2015年3月版本的修订版，自批准之日起执行，此日期前申请的永平贷学金可继续适用原实施细则。

二〇二一年三月
